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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８．８１ －２３．２０ －１０．５９ －２６．１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０．２０ １０４．３０ ３５５．８５ ４０１．０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１．１７ －０．０３ ２１３．０７ １２．３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４．５３ －５１．００ －２３４．７８ －８５．６８

扣除所得税前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５８．０３ ３０．０７ ３２３．５５ ３０１．５１

减：所得税影响金额

１６．９１ ３２．３６ ７７．９６ ７２．２３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金额

－ １．２４ ２１．７８ ３．７１

扣除所得税、少数股东损益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４１．１１ －３．５２ ２２３．８１ ２２５．５７

（二）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产品的

产量、销量和价格保持稳定，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和采购量亦保持稳定，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及其它重

大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情况良好。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

元

发行股数：

３

，

４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

；

每股发行价格： 按照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询价方式确定每股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６．５５

元

／

股（按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数据和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全面摊薄法计算，扣除发行费用）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其它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的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费用

２

，

５００

发行上市保荐费

１

，

０００

审计及评估费用

６４６．２

律师费用

１３０

发行手续费

４０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４５６

合计

４

，

７７２．２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发行人名称：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华农

改制设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公司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镇同富工业区雄韬科技园办公楼、

１＃

、

２＃

、

３＃

厂房及

９＃

厂房南栋

１

至

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２０

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８４３１８０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４３１８７００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ｎｒｙ－ｂａｔ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ａｌｅｓ＠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ｔｔ．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

公司系由“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５１０５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资本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出资

公司的发起人为三瑞科技、轻机控股、雄才投资、睿星投资，以及自然人张华农、孙友元、张华军、章霖、徐可

蓉。

三、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３

，

４００

万股，不低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１％

。有关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

项提示”。

（二）公司发起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１

、截至目前发起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股） 股份比例（

％

）

１．

三瑞科技

５６

，

４１７

，

２２０ ５５．３１１０

２．

京山宏硕

１３

，

８９４

，

０３２ １３．６２１６

３．

张华农

１３

，

１６０

，

５５０ １２．９０２５

４．

雄才投资

６

，

２９７

，

２７６ ６．１７３８

５．

睿星投资

４

，

９８１

，

１７０ ４．８８３５

６．

孙友元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７．

张华军

９６９

，

０００ ０．９５００

８．

章霖

７８７

，

１３４ ０．７７１７

９．

徐可蓉

３９３

，

６１８ ０．３８５９

合计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１

三瑞科技 持有公司

５５．３１１０％

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

张华农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合计控制发行人

７４．３８７３％

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２

、其他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１

轻机控股 持有公司

１３．６２１６％

的股份

２

雄才投资 持有公司

６．１７３８％

的股份

３

孙友元 持有公司

５．００００％

的股份

３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１

雄才投资 实际控制人张华农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１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化学电源、新能源储能、动力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发行人的主要产品涵盖阀控式

密封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两大品类，是中国产品品类最为齐全的电池品牌之一。

２

、发行人的主要产品

本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见下表：

产品系列 类别 用途 主要产品型号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

池

ＡＧＭ

蓄电池

中大密电池：

单体电池容量

２５Ａｈ

以上的电

池， 设计寿命

ＣＬ ２０

年，

ＵＰＳ １５

年，

ＣＴＡ １２

年，

ＣＴ／ＦＭ／ＨＦ １０

年。 其中

ＵＰＳ

为

２Ｖ

高功率系列，

ＨＦ

为

１２Ｖ

高

功率系列， 可满足大电流放电的需

求。同时，可以生产深循环系列的产

品。

电信、电力、

ＵＰＳ

，电力负荷调

整、铁路机车、铁路信号、储

能，机房等对于可靠性要求高

的领域。

ＣＬ１００～３０００

共

２６

个；

ＵＰＳ２００～

３０００

共

１７

个；

ＣＴ１２－５０～１８０Ｘ

共

１８

个；

ＣＴＡ１２－５０～１５０Ｘ

共

８

个；

３ＦＭ３３～２２５

共

１０

个；

６ＦＭ３３～

２５０

共

９７

个；

ＨＦ１２－１６５Ｗ～

１０１０Ｗ

共

２３

个。

小密电池：

单体电池容量在

２４Ａｈ

以下，设

计寿命

５

年，其中

ＨＦ

为高功率系列。

同时，可以生产深循环系列的产品。

ＵＰＳ

、应急照明、电动工具、医

疗仪器、野外便携式仪器。

ＣＰ２６０

共

１

个；

ＣＰ４４５～２００

共

５

个；

ＣＰ６１０～６１４０

共

４５

个；

ＣＰ８２０～８３０

共

３

个；

ＣＰ１２０８～

１２６５０

共

８８

个；

ＨＰ６－２５Ｗ～１２－

１１６Ｗ

共

１０

个。

ＧＥＬ

胶体电池

胶体电池：以二氧化硅为凝胶剂，使

电解液成不流动状态。 电池具有耐

高低温， 深循环特点。 使用寿命比

ＡＧＭ

电池长

３０％

以上。

太阳能

／

风能储能、室外基站、

船用。

ＣＧ２－２００～３０００

共

１０

个；

ＣＧ１２－

３２ ～２００

共

２９

个 ；

ＣＧ －Ａ

共

１０８

个。

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以磷酸铁锂为正极

材料，安全性高，使用寿命长，循环

次数

２０００

次以上， 是铅酸电池的

４

倍。

电动汽车、

ＵＰＳ

，储能、电信、

电动自行车等高端用户。

ＬＦＰ１．１Ａｈ～２００Ａｈ

，共

３５

个。

钴酸锂等普通锂电池： 以钴酸锂为

正极材料，容量高，体积小。

手机、航模、电动工具，笔记本

电脑

３００ｍＡｈ～１５００ｍＡｈ

共

８５

个。

３

、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发行人的销售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销售模式，一种是经销商模式。其中经销商模式就是将产品直

接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销售给系统设备集成商（包括

ＵＰＳ

电源设备集成商、通信设备系统集成商等）或终端客

户；直接销售模式就是公司直接将产品销售给系统设备集成商或终端客户。根据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上述经销商

模式和直接销售模式中区分为自主品牌产品销售和

ＯＤＭ

产品销售。

发行人设立国内销售部和国际销售部两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和国外销售。发行人在国内设立

４

个办事处，

在国外设立香港雄韬、欧洲雄韬、美国雄韬、澳大利亚雄韬、新加坡雄韬五家公司专门从事境外销售业务，另外在

印度设立一处售后服务中心。

发行人的客户主要为大型

ＵＰＳ

电源系统制造商（如：施耐德集团、

ＥＭＥＲＳＯＮ

等，主要采用自有品牌模式）、电

信设备系统集成商（如：中兴通讯、台达，易达等）、电信运营商（如：沃达丰、澳洲电信、中国移动、土耳其电信、印度

Ｉｎｄｕｓ Ｔｏｗｅｒ

、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越南电信

Ｖｉｅｔｔｅｌ

、

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

、

Ｖｉｎａｐｈｏｎｅ

等）。

４

、发行人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

发行人原材料主要为铅锭、壳盖、隔板、环氧等。其中，铅锭主要向湖南省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湖南宇

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兴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厦门华铅进出口有限公

司、佛山市南海锌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等采购；电池壳主要向中山市永冠模具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海龙模

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海龙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市小榄镇长建塑料制品厂、深圳市牧己实业

有限公司、惠州市奥唯塑胶有限公司等采购；隔板主要向深圳市鹏远隔板有限公司、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采

购；环氧主要向东莞好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广州聚合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北京泰维兴业贸易有限公司等采购。

上述主要原材料市场供应充足。

发行人生产所需辅料主要为硫酸、端子、包装物，主要向深圳市晨龙翔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石松化工有限

公司、深圳市田景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宏达盛五金塑胶有限公司、深圳市恒信纸品有限公司等采购。

发行人生产所需动力能源主要为电力、水和柴油，电力主要由南方电网公司供应，水主要由当地供水公司供

应，柴油、重油主要向深圳市深长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采购。

５

、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发行人是一家集铅酸蓄电池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总部位

于深圳市，在深圳、湖北、越南设有三大生产基地，目前铅酸蓄电池年生产能力达

３３０

万

ＫＶＡｈ

，报告期内年均产量

为

２８３．１８

万

ＫＶＡｈ

，占铅酸蓄电池行业年均产量的

１．５７％

。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坚持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之路，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并成长为中国蓄电池行业外

向型企业的领导性力量。

２０１３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１６．５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

８．７６

亿元人民币，公司已连续多年

位于中国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出口量前列。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整体情况

发行人与生产经营紧密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办公设备

及其他设备等。根据中勤万信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的主要固定资产状况如下表所示：

固定资产类别 原值（元） 累计折旧（元） 净额（元）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１４９

，

４３７

，

９０４．６３ ５２

，

４８６

，

０１７．７８ ９６

，

９５１

，

８８６．８５ ６４．８８％

机器设备

１９９

，

２８７

，

７９２．９０ １０８

，

０９２

，

４７０．４４ ９１

，

１９５

，

３２２．４６ ４５．７６％

运输设备

７

，

１６４

，

７１５．０３ ４

，

５７０

，

１７８．９８ ２

，

５９４

，

５３６．０５ ３６．２１％

电子设备

２

，

９１７

，

１１４．８２ ２

，

２８６

，

３０２．１３ ６３０

，

８１２．６９ ２１．６２％

办公设备

５１９

，

１３７．１９ ２２５

，

６５３．７２ ２９３

，

４８３．４７ ５６．５３％

其他设备

１３

，

７９２

，

１１６．１７ ６

，

２６０

，

９５９．７７ ７

，

５３１

，

１５６．４０ ５４．６０％

合计

３７３

，

１１８

，

７８０．７４ １７３

，

９２１

，

５８２．８２ １９９

，

１９７

，

１９７．９２ ５３．３９％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各项固定资产均处于良好状态，总体成新率为

５３．３９％

，可以满足公司目前生产经

营活动的需要。发行人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目前处于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所采用

的生产设备也处于国内外同类型生产设备的较先进行列。

（二）房屋权属及无形资产

１

、房屋所有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在境内自有土地建有

９

处房产并取得产权证书，面积总计

８６

，

７７２．１８

平

方米；并在越南同奈省仁泽县仁泽

ＩＩ

工业区建有自有房产

１３

，

６６６．３３

平方米，基本信息如下：

序号 权利人 证书号码 座落地 名称 面积（

ｍ

２

）

土地及

房产用途

他项

权利

１

雄韬电

源

深 房 地 字 第

６０００４８７５１６

号

大鹏镇布新村 雄韬科技园

１＃

厂房

１０８

，

００．６２

工业用地

－

厂房 无

２

雄韬电

源

深 房 地 字 第

６０００４８７５１２

号

大鹏镇布新村 雄韬科技园办公楼

３

，

９１２．０１

工业用地

－

办公 无

３

雄韬电

源

深 房 地 字 第

６０００４６６０７８

号

大鹏镇布新村 雄韬科技园

２＃

厂房

１０

，

４１３．４２

工业用地

－

厂房 无

４

雄韬电

源

深 房 地 字 第

６０００４６６０８０

号

大鹏镇布新村 雄韬科技园

３＃

厂房

４

，

６６５．７６

工业用地

－

厂房 无

５

雄韬电

源

深 房 地 字 第

６０００４７０２３２

号

大鹏镇布新村

雄韬科技园

８

号厂房、

９

号

厂房、

１０

号仓库、

１１

号办

公楼

４３

，

３００．４２

工业用地

－

工业厂

房

－

办公楼

无

６

湖北雄

韬

京山县房权证开

发 区 字 第

０００４９７６０

号

京山经济开发

区牛黄山

办公楼

１

，

４７０．０２

工业用地

－

办公楼 抵押

７

湖北雄

韬

京山县房权证开

发 区 字 第

０００４９７６１

号

京山经济开发

区牛黄山

化成车间

８

，

７５９．８５

工业用地

－

工业厂

房

抵押

８

湖北雄

韬

京山县房权证开

发 区 字 第

０００４９７６２

号

京山经济开发

区牛黄山

制板车间

８

，

７４９．６７

工业用地

－

工业厂

房

抵押

９

湖北雄

韬

京山县房权证开

发 区 字 第

０００４９７６３

号

京山经济开发

区牛黄山

成品车间

５

，

５０１．０３

工业用地

－

工业厂

房

抵押

１０

越南

雄韬

ＢＨ９００８６２

同奈省仁泽县

仁泽

ＩＩ

工业区

组装厂房、宿舍楼、仓库、

污水处理站、变电站等

１３

，

６６６．３３

工业用地

－

工业厂

房

抵押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湖北雄韬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签署 “

２０１３

年雄韬抵字

０３０６

号”《最高额抵押合

同》，并在京山县房地产产权管理所办理抵押登记，湖北雄韬房屋产权证号为

００４９７６０

、

００４９７６１

、

００４９７６２

、

００４９７６３

的房产设定了最高额抵押， 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

３５

，

５０４

，

９００

元， 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

行，债务履行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车间及办公楼房产原值为

１

，

６１３．７８

万元，净值为

９０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越南雄韬与中国银行胡志明市分行签订“

Ｕ３００／ＳＴ／ＶＣＰＴ／ＭＡ／２０１１

”号合同，约定中国银行向越南雄

韬提供

３００

万美元的循环授信额度，越南雄韬以组装厂机器设备

＼

权证为

ＢＨ９００８６２

的组装厂房、宿舍楼等房产及

越南雄韬工业园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厂房仓库及宿舍楼房产原值为

１

，

１８１．６１

万元，净值

为

７８７．２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湖北雄韬员工宿舍的产权证明未办理完毕，但已到达会计上固定资产确认标准并转入

固定资产科目进行核算，其原值为

２２６．９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湖北雄韬员工宿舍外，上述房产均取得权利证书，不存在产权瑕疵。

２

、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以出让方式在境内取得土地使用权共

３

项、面积合计

２４２

，

４１２．５２

平方

米。此外，越南雄韬在同奈省仁泽县仁泽

ＩＩ

工业区取得

１

项土地使用权，面积

３９

，

０９８

平方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湖北雄韬与京山县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合同》，约定湖北雄韬决定对位于京山县经济开

发区的湖北雄韬厂区进行扩建，在原厂址旁投资建设密封蓄电池极板组装生产线项目，京山县人民政府将位于

京山县经济开发区湖北雄韬旁约

１００

亩土地出让给湖北雄韬作为建设项目用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湖北雄韬与京

山县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湖北雄韬竞得“京土挂（

２０１３

）

Ｇ０２０

号”

地块的使用权，出让总面积为

７４

，

８０３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成交总价为

７１９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湖北雄

韬已付清全部地价款，目前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书正在办理过程当中。除此之外，发行人未包含集体用地或其

他未取得产权的土地。

３

、除土地使用权外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的除土地使用权外其他主要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

１

）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各类注册商标共

３４

项，其中国内注册商标

２１

项，在美国、越南、哥

伦比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共有境外注册商标

１３

件。

（

２

）专利

公司目前拥有专利

８５

项，其中

２３

项为蓄电池及其生产方法、制备方法方面的发明专利（专利期限为

２０

年，自申

请日起算），

４９

项为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期限为

１０

年，自申请日起算），

１３

项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期限为

１０

年，自申请

日起算）。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属于不同的行业，营业范围与业务性质完全不同，不存在

同业竞争。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利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三瑞科技、张华农先生对

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采购货物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与鹏远隔板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年度 交易金额（元）

占公司同类采

购业务的比例

占当期营业

成本比例

定价依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

３３９

，

３２５．２４ ８１．０９％ ０．２４％

市场价

注：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收购鹏远隔板

１００％

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与恒信纸品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年度 交易金额（元）

占公司同类采

购业务的比例

占公司总采购比

例

定价依据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５

，

９４６

，

０６７．３８ ８５．７２％ １．３７％

市场价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９

，

２４４

，

９６９．０３ ８８．１３％ １．４９％

市场价

２０１３

年度

１７

，

５９９

，

１１２．８７ ９２．６７％ １．５８％

市场价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９

，

４８８

，

０２１．９７ ８２．７０％ １．３７％

市场价

（

２

）房屋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特富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公司将雄韬科技园

９＃

厂房五楼南侧一层共

２８１６

平方

米出租给深圳特富特，月租金为

１１

元

／

平方米，每月租金深圳特富特应于每月

１６

日前将当月费用一次性支付公司。

２０１１

年，深圳特富特应向公司支付租金

３３７

，

９２０．００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深圳特富特应向公司支

付租金

３７１

，

７１２．００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深圳特富特共向雄韬电源支付租金

３７１

，

７１２．００

元，占雄

韬电源当期营业收入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深圳特富特共向雄韬电源支付租金

１８５

，

８５６．００

元，占雄韬电源当期

营业收入的

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雄韬电源委托深圳市世鹏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雄韬科技园

９＃

厂房五楼南侧一层物业租金

进行评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深圳市世鹏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深世鹏评字［

２０１１

］

Ｆ２０１１２２５７０２

号”《房地

产租金分析报告》，评估结果为

１０．２

元

／

平方米。根据该评估报告，公司与深圳特富特租赁合同价格公允。

（

３

）销售货物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销售货物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领取薪酬合计

１９９．３３

万元、

２３５．０１

元、

２５０．７２

元、

１４１．７２

万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收购深圳市鹏远隔板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雄韬电源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人民币

９４６．７４

万元的对价收购鹏

远隔板

１００％

的股权事宜。鹏远隔板是雄韬电源实际控制人张华农先生的兄长张华军先生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

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以鹏远隔板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评估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书》（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５

号），鹏远隔板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评估净资产值为

９２９．９０２５

万元。

（

２

）京山京源与湖北雄韬委托贷款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湖北雄韬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

４

份《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接受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向湖北雄韬发放贷款，每份合同的贷款金

额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贷款期限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贷款利率均为

６．０６％

，

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底第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湖北雄韬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接受京山京源委托，向湖北雄韬发放贷款，贷款金额合计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贷

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７．８７２％

，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湖北雄韬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接受京山京源委托，向湖北雄韬发放贷款，贷款金额合计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贷

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７．８７２％

，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度，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中信实业银行武汉分行向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同期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偿还资金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京山京源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中信实业银行武汉分行向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余额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度，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偿还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京山京源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委托中信实业银行武汉分行向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余额为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湖

北雄韬共支付委托贷款利息

１９８

，

０００

元。

（

３

）湖北雄韬接受京山京源资金

报告期前，京山京源向湖北雄韬提供资金。报告期内的

２０１１

年度，湖北雄韬偿还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湖北雄韬已无结欠应付京山京源资金。根据湖北雄韬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向京山京源支付利息清单，

京山京源

２０１１

年度向湖北雄韬提供长期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５．９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与关联方相互之间没有资金占用情况。

（

４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为公司获得授信、借款提供担保或反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①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雄韬电源、 雄韬实业、 湖北雄韬、 雄韬锂电与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ＦＡ７５１２１２１００１２２－ａ

”《非承诺性短期循环融资协议》修改协议，约定最高融资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张华农在该协议

书中作为保证人签字，向花旗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雄韬电源、 雄韬实业、 湖北雄韬、 雄韬锂电与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ＦＡ７５１２１２１００１２２

”《非承诺性短期循环融资协议》，约定最高融资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张华农在该协议书中作为保

证人签字，向花旗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三瑞科技、 张华农 、 徐可蓉分别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ＺＤＢＳＸ９２９０３１１００１２０１

”、“

ＺＤＢＳＸ９２９０３１１００１２０２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三瑞科技、张华农、徐可蓉作为保

证人为雄韬电源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生的最高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

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三瑞科技、张华农、徐可蓉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兴银深业务三授信（保证）

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０５

、

０００７

号、

０００８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三瑞科技、张华农、徐可蓉作为保证人为雄韬电源与兴

业银行所签“兴银深业务三授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４

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最高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张华农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２０１１

深银景额保字第

００３

”《最高额保证合

同》， 约定由张华农作为保证人为雄韬电源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发生的最高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张华农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签订“深发高新区额保字第

２０１１２１５００１

”号《最

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由张华农作为保证人为雄韬电源于“深发高新区综字第

２０１１２１５００１

”号《综合授信额度

合同》项下发生的最高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②２０１２

年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竹支行为发行人提供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贷款授信，张华农和徐可蓉为该

贷款提供了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竹支行为深圳雄韬实业有限公司提供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贷款，张华农和

徐可蓉为该贷款提供了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田支行为发行人提供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贷款授信，张华农为该贷款提供了担

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深圳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为发行人提供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贷款授信，张华农为该贷款提供了

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为深圳市雄韬锂电有限公司提供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贷款，张华农为该贷款提供了担

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为发行人提供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贷款， 张华农为该贷款提供了

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为发行人提供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银行贷款授信， 张华农为该贷款

提供了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担保已履行完毕。

③２０１３

年度

本期没有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授信、承兑、借款及委托借款担保情况。

④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本期没有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授信、承兑、借款及委托借款担保情况。

此外，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根据发改财金［

２００７

］

６０２

号文批准，公司发行五年期、年利率为

５．７０％

、采用分期还本付息

方式的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深圳市高新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

２００７

年深圳市中小企业集

合债券之共同条款协议》，为公司提供担保。

２００９

年，张华农、徐可蓉与深圳市高新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反

２００７００５５８

”号《反担保保证合同》，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担保范围为高新投因履行在《保证合同》项下对债券发行

人的担保义务所支付的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反担保期限为高新投履行担保义务次日起两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中小

企业集合债券到期，发行人偿还了余下的本息。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担保已经履行完毕。

２

、占用关联方资金情况及相对利息支出情况

（

１

）计息资金利息支出及会计处理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占用了关联方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资金，即京山京源通过合同借款及银行委托

贷款的方式向发行人提供资金，发行人支付的利息计入各期的财务费用。

年度 公司名称

借款余额（万

元）

借款合同年平均利

率（

％

）

利息支出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７．４３％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２

年度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３％ ３１５．５８

２０１１

年度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００ ５．９１％ ４２９．１８

（

２

）不计息资金利息支出及会计处理情况

公司与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相互

占用的资金不计息。报告期各期公司按照资金平均占用天数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进行计算相应

的利息，并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年度 公司名称

资金占用余额

（万元）

平均资金占用额

（万元）

银行

同期

利率

利息支出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１９０．０７ ６．３１％ １１．９９

注：平均资金占用额为扣除了相对应的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的净额。

报告期内计占用非计息资金计算利息进入非经常性损益汇总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元）

－－ －－ １１９

，

９３２．５９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占用需支付利息的关联方资金已支付了相应的利息，并在各期

财务费用科目进行核算，已计入经常性损益；报告期各期占用不计息关联方资金，发行人已按照资金占用平均占

用天数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申报会计师检查了报告期发行人与各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账，复核了雄韬电源与各关联方相互之间资金

占用的利息收支记录。 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雄韬电源计息资金占用的利息支出作为经常性损益计入当期损

益，不计息资金占用的利息支出作为非经常性损益的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解释和其他相关规定。

（三）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关联交易的意见

发行人独立董事对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关联交易协议及履行情况进行了审核，

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合法有效，体现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的决策和批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完全按

照关联交易协议的规定执行，关联交易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依法及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回避表决。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设董事长一名。董事任职情

况如下：

姓名 任职 提名人 任职期间（年

．

月）

张华农 董事长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徐可蓉 董事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彭斌 董事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李健 董事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陈宏 董事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王志军 董事 张华农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史鹏飞 独立董事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王忠年 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魏天慧 独立董事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各董事简况如下：

１

、张华农先生，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任国营武汉

第七五二厂技术处主管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任深圳市律普敦蓄电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华农先生是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协会华

南地区理事长、中国电工技术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副理事长、深圳市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副理事长、深圳市政协

委员、深圳市龙岗区政协委员。

２００２

年，张华农先生被评为香港紫荆花企业家奖；

２００４

年，荣获欧洲蓄电池行业贡

献奖。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２

、徐可蓉女士，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任职于武

汉市卫生防疫站；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预防科医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３

、彭斌先生，生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任职于中国船

舶工业总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任职于深圳律普敦蓄电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加入公司

并担任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４

、李健先生，生于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任湖北京山轻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兼任京山京源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更名为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今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５

、陈宏先生，生于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加入公司，历任技术工程

师、研发工程师、研发部经理、技术研发经理、越南雄韬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６

、王志军先生，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２

年就读于荆州市工业学校（原

荆州地区工业学校），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运营总监班学习，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在武汉大学

ＭＢＡ

核心课程班学习。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就职于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车间副主任、

主任，销售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先后兼任总调度长和采购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就职于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

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

７

、史鹏飞先生，生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起任教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历任化工

系电化学工程教研室助教、讲师、教授、副教授，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教研室主任，

１９９７

年被遴选为应用化学系博士

生导师，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宇化学电源研究所所长。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８

、王忠年先生，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历任兰州炼油化工总厂计划处计划员、深圳索泰克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

１９９３

年至今，先后

在深圳中允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在深圳中联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合伙人。现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深圳劲嘉彩

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９

、魏天慧女士，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今任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现任广东嘉达早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成员组成，设监事会主席

１

名。监事柳茂胜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余监事由雄韬电源

全体发起人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提名人 任职期间（年

．

月）

赖鑫华 监事会主席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罗晓燕 监事 公司全体发起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柳茂胜 监事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各监事简历如下：

１

、赖鑫华先生，生于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加入公司，先后供职于公

司财务部、审计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副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２

、柳茂胜先生，生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任职深圳

律普敦蓄电池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品质部主管、生产部经理助理、生产部经理、生产二部总

监，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品质部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３

、罗晓燕女士，生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人

力资源部主管、采购部经理助理、人力资源部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截至本招股意

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任职时间（年

．

月）

张华农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彭斌 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陈宏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衣守忠 总工程师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周剑青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９

各高级管理人员简况如下：

１

、张华农先生：个人简历详见本节“董事”部分介绍。

２

、彭斌先生：个人简历详见本节“董事”部分介绍。

３

、陈宏先生：个人简历详见本节“董事”部分介绍。

４

、衣守忠先生，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任沈阳

飞机制造公司技术员；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化学专业攻读硕士；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任青岛蓄电池厂工程师、 研究所副所长；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任青岛中大康贝尔电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研发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总工

程师。

５

、周剑青先生，生于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取得硕士

学位；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加入公司，历任雄韬锂电主管会计，雄韬电源会计主

管、财务经理助理、财务部副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任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一）控股股东

三瑞科技持有发行人

５６

，

４１７

，

２２０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５．３１１０％

，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三瑞科技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目前注册资本

５２０

万元，股东张华农和徐可蓉分别出资

４６８

万元和

５２

万元，持

有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三瑞科技注册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大鹏街道布新社区新屋园六巷

２

号

４０３

，法定代表人为张

华农，经营范围为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销售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二）实际控制人

张华农先生为发行人之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张华农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１２．９０２５％

的股份，通过三瑞科技

控制发行人

５５．３１１０％

的股份，通过雄才投资控制公司

６．１７３８％

的股份，合计控制发行人

７４．３８７３％

的股份。同时，张

华农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因此，张华农先生为发行人之实际控制人。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公司全体股东的委托， 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及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勤信深审字

［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３６９

号）。

本节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经审计的公司会计报表，并以合并数反映；非经特别说明，金额

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简要财务报表

１

、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６４

，

７４５

，

６５２．７０ １７３

，

４８１

，

３１８．３０ ２１２

，

９８８

，

４３０．８９ ２２３

，

３５５

，

６６７．１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

应收票据

７０

，

０１５

，

４９４．５０ １１１

，

９３２

，

６５２．０２ ５６

，

９３８

，

６９２．３８ ５０

，

８０６

，

０９３．６１

应收账款

３８４

，

９４２

，

７７０．４５ ３１３

，

４７５

，

２２６．７３ ３０４

，

１２５

，

２４９．２３ ３０３

，

３９５

，

８２６．９１

预付款项

５７

，

１２４

，

８００．３６ ４１

，

０５９

，

７１４．８７ ３５

，

７４８

，

２０７．５０ ２５

，

１８１

，

３９７．１３

应收利息

１

，

２４４

，

５３４．０４ ７７０

，

８４２．９３ － －

应收股利

－ － － －

其他应收款

１１

，

５３７

，

７４７．９７ ９

，

６４３

，

２９４．５７ １０

，

８５１

，

５７３．６０ ８

，

２８６

，

７９１．００

存货

３４１

，

２５８

，

５００．１３ ２９８

，

７３９

，

４９３．６９ ３３４

，

３０５

，

８７８．３６ ２６７

，

２７７

，

６６９．６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０

，

９８１

，

７４９．３１ ６３３

，

３３３．２９ ６２６

，

６６６．６６ ８３５

，

８３２．１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１８１

，

８５１

，

２４９．４６ ９４９

，

７３５

，

８７６．４０ ９５５

，

５８４

，

６９８．６２ ８７９

，

１３９

，

２７７．６３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１９９

，

１９７

，

１９７．９２ １９９

，

７２７

，

５２０．８９ ２０８

，

４４７

，

００４．７９ １８０

，

３５５

，

８７０．３２

在建工程

２３

，

５９８

，

３８４．２２ １４

，

１００

，

７０９．９８ ２

，

８５８

，

８４９．１０ ４

，

１４５

，

２９５．３２

工程物资

１

，

５５８

，

８００．０５ １

，

６４６

，

４５０．０５ １

，

１４５

，

２４４．２４ ４

，

３６２

，

４４５．１５

无形资产

３１

，

２４７

，

２７１．７３ ３２

，

０６１

，

７００．２２ ３２

，

８９９

，

３９２．９０ ３３

，

７１０

，

８３０．８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９５

，

１８４．９９ ９４９

，

７６３．６１ １

，

３９９

，

４５１．８４ ６８

，

６４０．０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５

，

３９６

，

９５６．５０ ９

，

１９７

，

４２９．１９ ８

，

００５

，

１８４．０３ ６

，

３４９

，

３６１．８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７３

，

９９３

，

７９５．４１ ２５９

，

６８３

，

５７３．９４ ２５６

，

７５５

，

１２６．９０ ２３０

，

９９２

，

４４３．５６

资产总计

１

，

４５５

，

８４５

，

０４４．８７ １

，

２０９

，

４１９

，

４５０．３４ １

，

２１２

，

３３９

，

８２５．５２ １

，

１１０

，

１３１

，

７２１．１９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负债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４３６

，

５０７

，

７９２．６９ ３３４

，

３９５

，

１５５．９６ ３４７

，

３０１

，

５０９．２４ ２５８

，

９５０

，

９８６．６０

应付票据

７６

，

９４０

，

７４５．３６ ２

，

８８９

，

６００．００ ６８

，

１６１

，

４７５．００ ９９

，

６７９

，

２４１．７８

应付账款

１５８

，

２８５

，

１２８．７０ １２８

，

４９９

，

７８０．７７ １３７

，

４７５

，

１３２．８０ １４１

，

８２１

，

２０１．４９

预收款项

２１

，

０９８

，

６５６．３６ ２１

，

５０３

，

２３０．７３ ２２

，

６１４

，

７０７．７８ ３５

，

７５６

，

８８５．７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８

，

１８７

，

１６５．５４ １５

，

３６０

，

３０３．６４ １３

，

９３７

，

０１４．２８ １４

，

１３８

，

９０６．１０

应交税费

９

，

３３８

，

３４７．１４ １０

，

７５３

，

６４２．２０ １５

，

３１０

，

９７０．９８ １５

，

４９２

，

８５０．３４

应付利息

１

，

９７９

，

１０８．２８ １

，

２７９

，

３９１．９７ ４６７

，

０５５．９７ ２

，

２５４

，

４３８．６２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７

，

７６７

，

０５９．８９ ７

，

３８３

，

１５８．６２ ７

，

８７４

，

９２５．４９ ９

，

９８２

，

３１９．８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７１７

，

６０５．９２ ６

，

７７６

，

５６９．６１ － －

其他流动负债

７

，

６２５

，

５２７．４９ ７

，

７５５

，

０１７．９２ ７

，

２６７

，

９３５．８６ ５

，

０２６

，

５２９．０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３８

，

４４７

，

１３７．３７ ５３６

，

５９５

，

８５１．４２ ６２０

，

４１０

，

７２７．４０ ５８３

，

１０３

，

３５９．５３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１５１

，

５８７．２２ ８

，

４８０

，

３０２．８２ －

应付债券

－ － － １２

，

００２

，

９５０．００

预计负债

－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３

，

１４５

，

１４９．９０ ３

，

２０５

，

７３１．１８ ３

，

５０９

，

５０２．０３ ３

，

４６３

，

９１１．７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２

，

７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４

，

３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５

，

８７０

，

１４９．９０ ３７

，

６８２

，

３１８．４０ ３５

，

４８９

，

８０４．８５ ３３

，

２６６

，

８６１．７０

负债合计

７７４

，

３１７

，

２８７．２７ ５７４

，

２７８

，

１６９．８２ ６５５

，

９００

，

５３２．２５ ６１６

，

３７０

，

２２１．２３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６５

，

８３３

，

０１２．６７ １６５

，

８３３

，

０１２．６７ １６５

，

８３３

，

０１２．６７ １６５

，

８３３

，

０１２．６７

盈余公积

２３

，

４９６

，

０９５．５０ ２３

，

４９６

，

０９５．５０ １７

，

９１５

，

６２７．４７ ７

，

５２６

，

８５３．７９

未分配利润

３８５

，

４１１

，

４５１．２３ ３４０

，

３５０

，

５５４．２７ ２６１

，

９８０

，

３４１．１５ １８７

，

９３３

，

９７１．２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８

，

７１７

，

９３５．０５ －９

，

３９１

，

２９１．２４ －６

，

４３１

，

５０２．６７ －５

，

４２５

，

４０１．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６６８

，

０２２

，

６２４．３５ ６２２

，

２８８

，

３７１．２０ ５４１

，

２９７

，

４７８．６２ ４５７

，

８６８

，

４３６．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３

，

５０５

，

１３３．２５ １２

，

８５２

，

９０９．３２ １５

，

１４１

，

８１４．６５ ３５

，

８９３

，

０６３．６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８１

，

５２７

，

７５７．６０ ６３５

，

１４１

，

２８０．５２ ５５６

，

４３９

，

２９３．２７ ４９３

，

７６１

，

４９９．９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４５５

，

８４５

，

０４４．８７ １

，

２０９

，

４１９

，

４５０．３４ １

，

２１２

，

３３９

，

８２５．５２ １

，

１１０

，

１３１

，

７２１．１９

２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合并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９３２

，

３３０

，

３５９．８０ １

，

６５０

，

３９１

，

３１９．６５ １

，

７８６

，

０３９

，

７５５．０４ １

，

６３６

，

６７８

，

７０９．６５

其中：营业收入

９３２

，

３３０

，

３５９．８０ １

，

６５０

，

３９１

，

３１９．６５ １

，

７８６

，

０３９

，

７５５．０４ １

，

６３６

，

６７８

，

７０９．６５

二、营业总成本

８８３

，

４９２

，

７０４．７０ １

，

５５５

，

２４９

，

０５５．８７ １

，

６８４

，

５０２

，

９９３．４２ １

，

５４５

，

９６９

，

９５３．２６

其中：营业成本

７９１

，

７１８

，

８３２．６９ １

，

３８８

，

２３４

，

６３７．１８ １

，

５０１

，

３５６

，

８５０．１６ １

，

３８９

，

３７６

，

７３０．４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５４７

，

３７５．９６ ７

，

０２５

，

６２８．７２ ７

，

６７１

，

３２６．３７ ４

，

７９４

，

７５５．０１

销售费用

３１

，

５８２

，

９３９．７７ ５７

，

２０７

，

１４３．９１ ７４

，

９２３

，

８６８．３６ ５４

，

５１６

，

４６４．４６

管理费用

４１

，

０４９

，

８３６．１７ ６５

，

７２８

，

６６３．７３ ６５

，

５１３

，

２３８．３８ ５９

，

０２２

，

２３６．６８

财务费用

１１

，

３９６

，

５６１．１２ ３３

，

５５２

，

０９２．６７ ２８

，

３５０

，

９７８．８１ ４３

，

８０４

，

９５４．１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１９７

，

１５８．９９ ３

，

５００

，

８８９．６６ ６

，

６８６

，

７３１．３４ －５

，

５４５

，

１８７．４６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２

，

４４３

，

１０７．７５ ３０２

，

５６６．９８ －７７０

，

６５０．００ ３

，

２０２

，

７４８．８７

三、营业利润

５１

，

２８０

，

７６２．８５ ９５

，

４４４

，

８３０．７６ １００

，

７６６

，

１１１．６２ ９３

，

９１１

，

５０５．２６

加：营业外收入

２

，

８９３

，

７３９．９３ ５

，

６７７

，

７６６．２４ ３

，

５８７

，

１７７．５９ ４

，

６６９

，

２５２．１２

减：营业外支出

２

，

００９

，

６０７．３２ １

，

１６２

，

９０６．３３ １

，

０５３

，

７１０．０９ ８２０

，

２５１．７７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２６３

，

９９４．８１ ３２１

，

３２７．０４ １７２

，

１３２．９５

四、利润总额

５２

，

１６４

，

８９５．４６ ９９

，

９５９

，

６９０．６７ １０３

，

２９９

，

５７９．１２ ９７

，

７６０

，

５０５．６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６

，

４５１

，

７７４．５７ １４

，

９３８

，

２２０．９０ １６

，

３９３

，

３５０．５５ １４

，

３２８

，

５３６．５８

五、净利润

４５

，

７１３

，

１２０．８９ ８５

，

０２１

，

４６９．７７ ８６

，

９０６

，

２２８．５７ ８３

，

４３１

，

９６９．０３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４５

，

０６０

，

８９６．９６ ８３

，

９５０

，

６８１．１５ ８４

，

４３５

，

１４３．５８ ８０

，

８６７

，

００８．７４

其中：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前

实现的净利润

－ － － －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５２

，

２２３．９３ １

，

０７０

，

７８８．６２ ２

，

４７１

，

０８４．９９ ２

，

５６４

，

９６０．２９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７９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７９

七、其他综合收益

６７３

，

３５６．１９ －２

，

９５９

，

７８８．５７ －１

，

００６

，

１０１．２７ －１

，

７３０

，

３５１．５７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４６

，

３８６

，

４７７．０８ ８２

，

０６１

，

６８１．２０ ８５

，

９００

，

１２７．３０ ８１

，

７０１

，

６１７．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４５

，

７３４

，

２５３．１５ ８０

，

９９０

，

８９２．５８ ８３

，

４２９

，

０４２．３１ ７９

，

１３６

，

６５７．１７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６５２

，

２２３．９３ １

，

０７０

，

７８８．６２ ２

，

４７１

，

０８４．９９ ２

，

５６４

，

９６０．２９

３

、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８６

，

９３９

，

６２７．９１ １

，

９１３

，

２０７

，

７３２．０９ ２

，

１６０

，

８５４

，

７４７．９５ ２

，

０５０

，

３２８

，

３９６．９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

，

８３７

，

５９６．４８ ３

，

２２３

，

９８９．５８ １

，

５５１

，

１７１．５５ ２

，

６９２

，

４７２．４７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７８６

，

６３５．５３ ６

，

２０６

，

５５８．８１ ４

，

１９９

，

６２２．８０ ３

，

０７７

，

７８０．５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０９１

，

５６３

，

８５９．９２ １

，

９２２

，

６３８

，

２８０．４８ ２

，

１６６

，

６０５

，

５４２．３０ ２

，

０５６

，

０９８

，

６４９．９３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８１０

，

６６９

，

６０８．４４ １

，

５６０

，

４６８

，

４０９．２７ １

，

７８１

，

２６１

，

３３２．８６ １

，

５４６

，

１３７

，

０９３．３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９７

，

０２４

，

２０１．４８ １７１

，

０７４

，

９８０．４３ １９４

，

３６４

，

１７９．３９ １４８

，

８２２

，

８８０．２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３

，

９９３

，

３０２．４８ ７８

，

９０８

，

６３２．３２ ８９

，

８７１

，

２０８．０１ ６０

，

８３６

，

７８１．２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７

，

３７５

，

７８４．２３ ６９

，

１１９

，

８６５．０６ ８９

，

９７６

，

４６１．１７ ７２

，

７８６

，

７５５．７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９９

，

０６２

，

８９６．６３ １

，

８７９

，

５７１

，

８８７．０８ ２

，

１５５

，

４７３

，

１８１．４３ １

，

８２８

，

５８３

，

５１０．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

，

５００

，

９６３．２９ ４３

，

０６６

，

３９３．４０ １１

，

１３２

，

３６０．８７ ２２７

，

５１５

，

１３９．２９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２

，

４４３

，

１０７．７５ ３０２

，

５６６．９８ － ３

，

２０２

，

７４８．８７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００

，

２１９．０３ １

，

２３９

，

４２５．６１ ７３０

，

８３９．０９ ４

，

０８１

，

２３４．９４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９０８

，

１３４．８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５４３

，

３２６．７８ １５

，

０４１

，

９９２．５９ ８

，

２３０

，

８３９．０９ １３

，

１９２

，

１１８．６５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３８

，

８６６

，

１１２．２６ ３３

，

５５７

，

４２１．１０ ５６

，

３１９

，

７０６．６７ ４１

，

３２６

，

７６４．４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 － － ６

，

３９２

，

８３３．２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７７０

，

６５０．００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８

，

８６６

，

１１２．２６ ３３

，

５５７

，

４２１．１０ ５７

，

０９０

，

３５６．６７ ４９

，

７１９

，

５９７．６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６

，

３２２

，

７８５．４８ －１８

，

５１５

，

４２８．５１ －４８

，

８５９

，

５１７．５８ －３６

，

５２７

，

４７９．０２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７２５

，

０９８．２４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 －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９８

，

４６８

，

３３７．２４ ６２２

，

５５７

，

２９８．２５ ４７０

，

７７６

，

９４９．３５ ４７５

，

２４９

，

５１４．３２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３３

，

１２２

，

２２３．６４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９８

，

４６８

，

３３７．２４ ６２２

，

５５７

，

２９８．２５ ５０３

，

８９９

，

１７２．９９ ４７５

，

９７４

，

６１２．５６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４０３

，

８４６

，

５２０．１６ ６４２

，

７９１

，

５１５．５９ ３８５

，

９４６

，

１２３．８９ ４７０

，

８６２

，

０２０．０６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３

，

７７７

，

０８３．２０ ２３

，

３４３

，

０３７．０３ ５１

，

８８１

，

３５９．９５ ２６

，

３０５

，

１０７．３９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

，

３９２

，

４０８．３５ １８

，

４２５

，

５６７．４４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５８０

，

３０９．２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３５

，

０１６

，

０１１．７１ ６８４

，

５６０

，

１２０．０６ ４４０

，

１２７

，

４８３．８４ ５２２

，

７４７

，

４３６．６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３

，

４５２

，

３２５．５３ －６２

，

００２

，

８２１．８１ ６３

，

７７１

，

６８９．１５ －４６

，

７７２

，

８２４．１２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５

，

１３７

，

６４９．１０ －１９

，

３７７

，

０４９．５６ －３

，

２８９

，

５４５．０９ －１４

，

６５５

，

７３７．５５

五、报表合并范围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 －

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４

，

７６８

，

１５２．４４ －５６

，

８２８

，

９０６．４８ ２２

，

７５４

，

９８７．３５ １２９

，

５５９

，

０９８．６０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３２

，

４８０

，

１８７．４６ １８９

，

３０９

，

０９３．９４ １６６

，

５５４

，

１０６．５９ ３６

，

９９５

，

００７．９９

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０７

，

２４８

，

３３９．９０ １３２

，

４８０

，

１８７．４６ １８９

，

３０９

，

０９３．９４ １６６

，

５５４

，

１０６．５９

（二）非经常性损益表

以下数据以《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的鉴证报告》（勤信专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８３０

号）核验，依据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具体内容、金额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７

，

８２０．０３ －１７１

，

３３１．１６ －３１８

，

９９０．６２ －１７２

，

１３２．９５

（二）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７２６

，

０１４．０８ ４９３

，

５４６．５７

（三）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２

，

７５６

，

５３０．３１ ５

，

４９４

，

９０７．００ ２

，

７８１

，

６８２．８９ ３

，

２２２

，

９５９．００

（四）企业取得的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１

，

１６３

，

４３２．４５

（五）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 － １１９

，

９３２．５９

（六）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８１８

，

９５５．７５ ３０２

，

５６６．９８ －７７０

，

６５０．００ ３

，

２０２

，

７４８．８７

（七）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１

，

９０２

，

４４０．８７ －８０８

，

７１５．９３ ７０

，

７７５．２３ －３６５

，

２５８．１５

扣除所得税前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２

，

６５５

，

２２５．１６ ４

，

８１７

，

４２６．８９ ２

，

４８８

，

８３１．５８ ７

，

６６５

，

２２８．３８

减：所得税影响金额

６１０

，

４６３．７１ ７３４

，

３４４．８０ ２４４

，

０５４．１８ １

，

１３６

，

０２７．０６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金额

２１７

，

８００．００ ３７

，

１２５．００ ６

，

６２８．２０ －４５

，

６５９．０８

扣除所得税、少数股东损益后的非经常性损

益

１

，

８２６

，

９６１．４５ ４

，

０４５

，

９５７．０９ ２

，

２３８

，

１４９．１９ ６

，

５７４

，

８６０．４０

（三）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６０ １．７７ １．５４ １．５１

速动比率

１．１４ １．２１ １．００ １．０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２．６７ ５．３４ ５．８８ ５．２８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２．４７ ４．３９ ４．９９ ５．３４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采矿权除外）占净资

产的比例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６％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５４．８８％ ５２．５７％ ５８．０２％ ６４．０４％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５５ ６．１０ ５．３１ ４．４９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

股）

０．９１ ０．４２ ０．１１ ２．２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７３ －０．５６ ０．２２ １．２７

每股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元

／

股）

０．８３ １．５２ １．５７ １．５０

利息保障倍数

４．６０ ５．８１ ４．８６ ４．４８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

归属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９９％ １４．３９％ １６．８８％ １９．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普通

股股东净利润

６．７０％ １３．７０％ １６．４４％ １７．７８％

每股

收益

（ 元

／

股）

归属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７９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普

通股股东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２ ０．７８ ０．８１ ０．７３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２ ０．７８ ０．８１ ０．７３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财务状况分析

（

１

）资产质量状况

从最近三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来看，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总资产分别为

１１１

，

０１３．１７

万元、

１２１

，

２３３．９８

万元、

１２０

，

９４１．９５

万元、

１４５

，

５８４．５０

万元，各年资产规模随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而稳步增长，资产规模总体增长呈

上升趋势。

报告期内，发行人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平均为

７９．４３％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等长期资产占

总资产的比重平均为

２０．５７％

，相对较低。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符合发行人的生产组织方式、经营

方式、行业及客户结构特点，资产结构变动与对应年度经营业务情况一致。

（

２

）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在报告期内有所下降，从

２０１１

年末的

６４．０４％

下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２．５７％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末略微上升至

５４．８８％

，其财务结构趋于优化，偿债能力也相应提高。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发行人的资产负

债率（母公司）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主要原因在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在可比期内不同程度引进了风险投资资本、

完成上市融资，具有较多的权益性资金，资产负债率（母公司）较低。而在报告期间，发行人完全依赖经营盈利持续

增长所形成的留存收益及外部借款来满足公司的投资需求与业务发展，因此资产负债率较高。

为缓解产能不足的瓶颈对公司快速增长的限制，发行人对现有的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升级、以及扩建产能

进行新生产线、新厂房投入，报告期内累计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１６

，

８３０．５１

万元。面对技改、产能的扩建所引起的大

额资本性支出，公司无法完全通过自有资金来满足持续的大额资本支出与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发行人融资渠

道较为单一，主要通过银行借款来满足相应大额资本支出，这也使得公司在业务规模增长的同时资产负债率（母

公司）略高于同行业。

２

、盈利能力分析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６３

，

６６７．８７

万元、

１７８

，

６０３．９８

万元、

１６５

，

０３９．１３

万元、

９３

，

２３３．０４

万元，其营业收入基本全部来源于主营业务，主营业务突出。

公司坚持现有的主业，并继续保持、努力提高公司在电源行业中的地位；在坚持自主创新研发的基础上，逐

步提高优势产品与高毛利产品的比例；公司凭借多年来的沉淀积累及在同行业树立的良好信誉，具有较强的盈

利能力。

３

、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分别为

２２

，

７５１．５１

万元、

１

，

１１３．２４

万元、

４

，

３０６．６４

万元、

９

，

２５０．１０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资金回收情况良好。

（五）股利分配政策

１

、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政策分配：

１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

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２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

润弥补亏损。

３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４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经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分配的，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

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

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

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

分配事项。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２

、最近三年及一期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过股利分配。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

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决定向股东现金分红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雄韬电源《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为回

报公司股东，实现公司长期稳健快速发展，规范和明确公司股东未来分红相关事宜，在充分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和股东需要，谨慎预测和分析公司未来经营和现金收入的前提下，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草案）

＞

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具体股利分配计划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草案）

＞

的议案》和《关于审议公司

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议案》，确定以下股利分配规则：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同时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利润分配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准，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坚持按照法定顺序分配

利润和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其中优先以现金分红方式分配股利。具备

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

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积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四）现金、股票分红具体条件和比例

１

、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且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公司无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且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年度归属于股

东的净利润的

２０％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２

、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每股收益、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股本结构不匹配时，公司可

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同时采取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

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当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度相

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３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

４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４

、上述重大资金支出事项是指以下任一情形：

（

１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或购买资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或资产总额的

２０％

；

（

２

）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

３

）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公司拟进行利润分配时，应按照以下决策程序和机制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研究论证：

１

、在定期报告公布前，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当在充分考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

展所需资金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的前提下，研究论证利润分配预案。

２

、公司董事会拟订具体的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遵守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

３

、公司董事会在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可以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公司网站上

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与独立董事、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和

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４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５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

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六）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利润分配事项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

案时，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为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

发表独立意见。

２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并经监事会全体监事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３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如股东大会审议发放股票股利或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

公司根据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

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

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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